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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认证组织和获证组织的权利和义务 

1. 权利 

1.1. 可公开获取认证信息。 

1.2. 可以要求 BSI 提供对认证制度的解释与详细的信息。 

1.3. 申请受理、审核和认证决定过程不受任何歧视。 

1.4. 可以对审核组成员和审核计划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 

1.5. 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认证过程和结论提出投诉或申诉。 

1.6. 可以在已认证的业务范围内宣传，按照规定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1.7. 可以要求 BSI 承诺保守审核中获取的有关组织的秘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即使应法律要求

或相关认可机构要求时，BSI 应将拟提供的信息提前通知申请方或获证组织。 

1.8. 可以提出注销部分或全部认证范围。 

2. 义务 

2.1. 始终遵守认证的有关规定。 

2.2. 申请认证组织应提交认证申情书，如实填写组织基本情况并提供相关资质证明。如申请认证组织

正处于另一认证机构的暂停，撤销状态，必须将此情况告知 BSI。 

2.3. 申请认证组织应建立文件化管理体系，并在认证审核前有效运行三个月以上。 

2.4. 为进行审核做出全部必要的安排，包括在初次认证、监督、再认证和解决投诉时，准备待审查的

文件、开放所有过程与区域、提供所有记录和准备相应的人员。 

2.5. 正确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A. BSI 拥有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使用的所有权，获证组织不得以任何方式将证书或标志转让、

转卖或用于其他收费用途； 

B. 仅就获准认证的范围做宣传； 

C. 在传播媒体（如互联网、宣传册或广告）或其他文件中引用认证状态时，应符合 BSI 的要求； 

D. 确保不采用误导的方式使用认证证书，认证标志、报告或报告中的任何部分； 

E. 在宣传认证结果时不得损害 BSI 的声誉，不得做误导公众或未经 BSI 授权的声明； 

F. 当认证范围被缩小后，应及时修改所有的宣传资料； 

G. 当认证被暂停或撤销时，应立即停止涉及认证内容的广告和宣传，并按要求交回所有认证文

件； 

H. 只能用认证来证明其管理体系符合了特定标准或其他引用文件，不能用认证来暗示其产品或

服务得到了 BSI 的批准； 

2.6. 获证组织应在获证后每年至少接受一次监督审核。 

2.7. 获证组织应及时向 BSI 报告对管理体系拟实施的更改或其他可能影响其符合性的更改，如手册的

更改、所有权变更、组织结构调整、经营地址变更、管理体系覆盖的运作范围变化。 

2.8. 获证组织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相关要求，如不符合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或管理体系有重大变

化、或国家和地方抽查产品/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检测不合格、或出现重大的质量或环境/职业健

康安全事故、或有客户或相关方的重大投诉，应在事发一周内向 BSI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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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BSI 为调查投诉、对获证组织的变更做出回应、对被暂停的获证组织进行追踪，可能需要在提前

较短时间通知获证组织后对其进行审核，获证组织应按期接受审核。 

2.10. 获证组织应及时交纳认证有关费用。 

 BSI 的权利和义务 
1． 权利 

1.1. 在拟开展的管理体系认证范围内规定认证要求，进行审核和作出认证决定。 

1.2. 要求申请认证组织和获证组织提供有关初审、监督和再认证所需的资料。 

1.3. 对获证组织的管理体系运作情况进行监督。 

1.4. 对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拥有所有权，对误用或错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纠

正，直到撤销认证和采取其他法律手段。 

1.5. 按照相关合约要求，收取认证费用。 

2. 义务  

2.1   认证服务向所有组织开放,保持公正。 

2.2   保持审核和认证程序的详细说明，包括申请、初审、监督审核和再认证的过程，以及批准、保 

持、扩大、缩小、暂停和撤销认证的条件和程序，并确保申请和获证组织在有要求时可以公开 

获取。 

2.3   负责管理体系认证的批准、保持、扩大、缩小、暂停和撤销。 

2.4   确保认证决定由非实施审核的人员作出。 

2.5   声明认证证书只能用来证明获证组织在认证范围内的管理体系符合了特定标准或其他引用文  

件。 

2.6   授权并提供指导性文件，确保获证组织正确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2.7   对认证要求的变更应及时通知获证组织，并验证每一个获证组织是否符合新的要求。 

2.8   确保所有可以影响认证活动的人员公正行事，不允许任何商业、财务和其他方面的压力影响公 

正性。 

2.9   对在认证过程中获取的组织的非公开信息负有保密的责任。 

2.10  持有有效认证的目录，使其可公开获取，或在有要求时提供。目录包括获证组织名称、相关的规 

范性文件、认证范围和地理位置。 

2.11  按照规定，及时受理和处理投诉和申诉。 

 

 


